臺北市立啟明學校106學年度第2學期
曹永坤先生、林雪琴（意芳）女士音樂教育獎助學金申請書

申請類別：□音樂獎助學金 □音樂傑出表現獎學金

就讀部別：      部 班級：              班      年級
	姓名
	
	性別
	
	出生年月日
	

	戶籍

地址
	

	
	

	聯絡電話
	

	學期成績
(註1)
	藝術與人文領域

（音樂藝術相關課程）
	操行
	是否領取

其他獎金
	□有        
□無

	
	
	
	
	

	計分
項目
	獎項/表演名稱及得分
ex:2017年9月第25屆視障音樂大賽學生聲樂組第一名（10分）
	小計
(註2)
	總分

	全國音樂比賽
(如表格不夠陳述，請加頁說明)
	1.
	
	

	
	2.
	
	

	
	3.
	
	

	
	4.
	
	

	各項音樂表演
(如表格不夠陳述，請加頁說明)
	1.
	
	

	
	2.
	
	

	
	3.
	
	

	綜合表現
(至多10分)
	       分
	
	

	證明

文件
	□成績證明

□參加全國性「音樂比賽」表現優良（獎狀影本或書面證明）

□參加各項「音樂表演」表現優良（證明）

□家境清寒證明（無則免附）
□身心障礙手冊（證明）

□大學學生證（音樂相關科系錄取證明）

□街頭藝人證照


備註1:請推薦老師填寫藝術與人文及操行成績，若不清楚可事先詢問註冊組。
備註2:請推薦老師分項列出積分依據並會同音樂或藝術與人文老師共同評分，含「全國音樂比賽」、「各項音樂表演」及「綜合表現」三項分數。
